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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梯式提升农民养老金的具体方案和财政可行性

封 进

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实现制度全覆盖，参保人数在 2024 年

底已达 5.38 亿人，主要参保人群为农村居民。然而，居民养老保险

待遇水平偏低，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存在巨大鸿沟。近年来，

职工养老保险平均待遇约为居民养老保险的 15.5 倍，2020 到 2024

年，全国城镇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从每月3350元增长到每月3825元，

而城乡居民人均养老金同期从每月 174 元增加到每月 246 元，长期处

于低位。

图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差距。资料来源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。

居民养老保险难以充分满足老年基本生活需求，保障力度不足问

题十分突出。当前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占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仅 15%

左右、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约 12%。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居

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，甚至不及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平均看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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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金水平不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 50%。

一、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必要性

公共养老保险的作用在于为老年生活提供基本保障，但这一点在

农村老年群体生活现状中却未能体现。我们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

（CHFS）这一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份的样本，对 2021 年 4646 个户主在

60 岁及以上农村老年家庭进行分析，结果发现，农村老年家庭收入

中的养老金收入占比极低，而且户主越老的家庭占比越低。60-64 岁

群体养老金收入占比 26.72%，75-79 岁群体更是降至 17.80%，其余

收入均依赖转移性收入、农业收入等。

图 2 农村老年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：CHFS 调查（2021 年）户主为农村居民

且 60 岁及以上的样本，样本量 4646 个。其他收入包括：转移性收入（政府转移、晚辈等私

人赠与）、财产性收入（资产投资、房屋出租等）、工商业收入、农业收入等）

在这一收入结构下，农村老人的收入充足度问题甚为严峻。以当

地农村低保水平为标准衡量，绝大多数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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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度不足，即养老金收入远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水平；即便加上其他所

有收入，总体收入充足度仍然不足，但呈现出年龄越大、收入充足的

家庭占比越低的特征，75岁以上家庭收入充足的占比不足 60%。从地

区差异来看，东部地区养老金的收入充足度相对较高，但绝对水平依

然偏低。这意味着，若不提升基本养老金水平，农村老年群体的基本

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有效保障，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补齐的

民生短板。

二、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历史逻辑

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，并非单纯的民生保障举措，更有其深刻

的历史逻辑。核心是对农民群体在城乡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贡献进

行合理补偿，基于公平正义原则进行制度性纠偏。建国以来，农民群

体不仅承担了各种显性税赋，还承担了隐性征税、非正式收费，以及

劳动积累工、义务工等无酬工作，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供

给乃至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与物资支撑。

在显性层面，农民长期承担着农业税、村提留、乡统筹等法定税

费。1980 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，农村税费制度逐步形

成，1991 年《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》确立“三提五统”制

度，农民承担着法定与非法定的双重负担；2000 年农村税费改革试

点启动，取消乡统筹、劳动积累工等，2006 年农业税全面取消，乡

村公共服务资金改由财政转移支付保障。从 10个包含了东中西地区

的典型省份数据来看，1986-1999 年，陕西、吉林、四川等省份农民

总负担率在某些年份最高达 9.5%，即便是浙江、广东等经济较发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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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份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税费负担。

这些历史负担本质上是农民为国家发展作出的阶段性贡献，因此，

通过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对农民进行补偿，是破解城乡保障政府投

入失衡、补齐农民社保短板的必然选择，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正义

价值的重要彰显。

三、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方案设计

基于这一历史逻辑，我们对农民历史负担的补偿进行了测算，核

心思路是将 1985-2005 年间的农民负担视作“视同缴费”，不同省份

缴费水平不同，采用典型省份历史数据度量。设定参保年龄 19-59 岁；

缴费期限为 0-20 年，依据出生时间有所不同，1984 年及之后出生的

缴费期为 0，1965 及之前出生的缴费期为 20 年，1984-1965 之间出

生的人缴费期为：（2005-出生年份）-20。结合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，

设定参保年龄、缴费期限等参数，可以计算参保人到 2005 年的累计

缴费金额，再把这个缴费金额用记账利率算到 60岁时的累积额，最

后将历史税费的累积额年金化，由此得到不同年龄群体需额外增加的

养老金数额。

测算所采用的视同缴费费率、缴费累积年利率、通胀率、分年龄

生存概率等核心参数，均来自权威统计资料和专业研究成果，确保测



5

算结果的科学性。同时，测算未能考虑难以度量的劳动积累工、义务

工等无酬工作的历史贡献，因而是一个保守的估计。

测算结果表明，2025 年视同缴费获得的积累折算为年金额，呈

现出两个特征（表 2），一是年龄越大，补偿越多，因其预期剩余寿

命较短，如陕西 85-89 岁老人年补偿额为 2451 元，高于 60-64 岁群

体的 1845 元，但低于 100 岁以上群体的 8443 元；二是地区差异显著，

这与历史税费负担、农村人均纯收入相关，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省份

补偿额高于中西部省份。

表 2 视同缴费获得的积累折算为年金额（分年龄组，2025 年） 资料来源：作者计算。

将这一补偿额纳入养老金后，2025 年各地农村老年群体的月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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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金水平显著提升（表 3），江苏各年龄组月养老金均超过当地农村

低保标准，广东、四川、吉林等省份也基本实现养老金充足，能覆盖

低保标准；而陕西、安徽、河南、甘肃等中西部省份，虽养老金与低

保水平的差距大幅缩小，但仍难以完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，目前这几

个省份财政补贴水平较低，进一步提升到低保标准是有空间的。

表 3 获得历史贡献补偿之后的养老金水平及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：作者计

算。当地农村低保标准来自民政部。

四、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财政可行性

我们结合 2025 年份省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口的年龄结构，

对提升待遇的“财政可行性”进行了系统分析（表 4）。根据前述设

计方案，2025 年是依据历史贡献做出补偿的人数最多的年份，相应

的财政负担最重，之后年份中因落实历史补偿的财政负担会逐步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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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算表明，2025 年各地为落实这一补偿所需的额外财政补贴，

与现有财政补贴规模相比，整体压力可控，只有吉林、陕西需额外补

贴 58亿元、54 亿元，财政压力相对较大，其他省份，包括江苏、安

徽、四川、甘肃、安徽、浙江、河南等省份新增补贴占现有政府补贴

的比重极低，新增财政负担不大，甚至部分省份如甘肃、安徽、浙江、

河南，还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高补偿标准，进一步提升养老金充足

度。这充分说明，当前我国财政对居民养老的补贴仍有上升空间，为

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。

表 4 历史贡献补偿对财政补贴的需求（2025 年）资料来源：作者计算。

五、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长远制度安排

提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并非单一维度的“提标”，而是需要多措

并举、系统施策，兼顾历史补偿、现实保障与长效发展。结合上述分

析，相关的政策需要既立足当下补齐待遇短板，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

体系。

第一，建立差异化的基础养老金提标机制，落实历史贡献补偿。

一方面，基于农民历史税费负担的视同缴费测算结果，对不同年龄、

不同地区的居民养老保险领取者实施阶梯式待遇提升，对 1965 年及

之前出生、历史负担较重的老年群体给予更高幅度的补偿性提标；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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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打破基础养老金全国“一刀切”的调整模式，结合各省份历

史负担、财政承受能力、农村家庭收入等因素，赋予地方合理的调整

自主权。

第二，优化财政补贴结构，强化中央财政兜底与精准补贴。提高

中央财政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比重，重点向中西部欠发达省份、

农村养老压力较大的地区倾斜，对吉林、陕西等测算中财政压力相对

较大的省份，中央财政可增加专项补贴资金，保障补偿性提标落地。

第三，建立待遇提升的动态评估与财政可持续评价机制。定期对

待遇水平、制度运行效率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提标幅度

和财政补贴政策，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。明确各级财政对居

民养老保险的投入责任，将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纳入财政预算刚性

支出，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。同时优化政府补贴方式，将补

贴重点向低收入家庭倾斜。

第四，从长远看需要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，

弥合与职工养老保险在缴费和待遇方面的差距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

奠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。对于年轻一代农村居民，需加强个人

账户管理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将更多基金份额纳入全国社会保障

基金进行专业化投资，参与资本市场多元化投资，提高基金投资收益

率，增加基金积累，为待遇提升提供资金支撑。较高的投资收益也可

以增加缴费的积极性，有助于农村居民选择更高档次缴费，增加个人

账户积累。

第五，鼓励农村居民和灵活就业劳动者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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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制度整合提升养老保险待遇。在参保方面，降低灵活就业人员、

农村务工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门槛，允许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

资金全额转移至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，缴费年限按规定折算，从根

本上提升养老保障水平。

（本文来源：第一财经，2026 年 3 月 17 日。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，博

导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主任，复旦大学

老年经济学研究所所长）


